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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保護因犯罪行為被

害而死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

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以保障

人民權益，促進社會安全，特制

定本法。 

第一條  為保護因犯罪行為被

害而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

者，以保障人民權益，促進社會

安全，特制定本法。 

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害人，因

受加害人以強暴、脅迫、恐嚇、

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對其為性交、猥褻或使之

為性交易行為，致其性自主權

受有不法之剝奪與侵害，所受

身體與心理層面之傷害，與因

犯罪行為而受重傷之情形相

較，其嚴重性並不亞之，是以

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亦有列

入本法保護範圍之必要，以緩

和其所遭受各種生理、心理之

痛苦與隨之而來之經濟上危

難，爰予增列。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犯罪行為：指在中華民國領

域內，或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

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故意或

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依中

華民國法律有刑罰規定之行為

及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

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不罰之行為。 

  二、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  

人：指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

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

條、第二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百二十五條、第二百二十六條、

第二百二十六條之一、第二百二

十八條、第二百二十九條、第三

百三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

百三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三

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一款與兒

童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二

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一項至第

五項、第二十六條、第二十七條

第四項或其未遂犯之罪之被害

人。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犯罪行為：指在中華民國領

域內，或在中華民國領域外之中

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故意或

過失侵害他人生命、身體，依中

華民國法律有刑罰規定之行為

及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九

條第一項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

前段規定不罰之行為。 

 二、犯罪被害補償金：指國家

依本法補償因犯罪行為被害而

死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損失

之金錢。 

一、序文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二、為配合第一條將性侵害犯

罪行為被害人納入保護範圍，

乃參考外國立法例，增訂第二

款，並列舉各項性侵害犯罪行

為之法條，以確定被害人之範

圍。 

三、按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

條之犯罪，如係加害人利用未

滿十六歲之男女有精神、身體

障礙、心智缺陷或其他相類之

情形，或以利誘、詐術等不正

當方法而犯之，或利用其與未

滿十六歲之人有親屬、監護、

教養、教育、訓練、救濟、醫

療、公務、業務或其他相類關

係，或為家庭暴力防治法第三

條所定之家庭成員，並受其監

督、扶助及照護，竟為逞己私

慾而對之為性交、猥褻，造成

該幼齡被害人成長過程中難以

抹滅的傷害，國家自應提供補

償及保護，以協助其修復身心

創傷及重建生活，故列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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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害人有精神、身體障礙、心

智缺陷或其他相類情形或因受

利誘、詐術等不正當方法而被

害，或加害人係利用權勢而犯

之，或加害人與被害人為家庭暴

力防治法第三條所定之家庭成

員者，亦同。 

三、犯罪被害補償金：指國家依

本法補償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

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

犯罪行為被害人所受財產及精

神上損失之金錢。 

 

款後段之被害人。而對於未滿

一定年齡之兒童及少年，因其

心智未臻成熟，欠缺完全的性

自主判斷能力，國家為維護其

身心健全成長，雖以刑罰手段

提供其一定程度之保護，縱得

其承諾或未違背其意願而與之

為性交、猥褻或性交易，也構

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或兒童

及少年性交易防制條例第二十

二條、第二十三條之犯罪，惟

此等幼年人如與他人係出於兩

情相悅或有交易性質而為性交

或猥褻，但因被害人本身並無

「被害」的主觀感受，如仍由

國家給予補償，不僅無法減少

此類犯罪而達到保護幼年人之

立法目的，反而會鼓勵此類行

為的滋長，形成道德風險，亦

有違社會觀感，故對於此類性

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不予以補

償。惟鑑於此等幼年人對性行

為有錯誤的認知或欠缺自我保

護意識，仍有保護之必要，乃

增修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之

規定，納為保護措施之對象，

以提供充分的保護服務，協助

其發展正確的兩性關係與正常

生活。 

四、自犯罪被害者學、心理學

等被害者理論及偵審實務經驗

觀之，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害

人所受之身心創傷及影響，並

不必然會因性侵害犯罪態樣之

不同(強制性交、強制猥褻、既

遂、未遂)而有其本質上之差

異，故對其保護無從依不同之

犯罪態樣而確立其受創或影響

之程度，乃參酌紐西蘭、荷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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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國立法例，將未遂犯及強

制猥褻納入性侵害犯罪行為保

護之範圍。 

五、為強化犯罪被害人之保

護，配合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

項補償項目增列第五款精神慰

撫金，爰修正現行第二款規

定，並配合移列為第三款，以

資適用。 

第四條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

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害

犯罪行為被害人，得申請犯罪被

害補償金。 

  前項犯罪被害補償金，由地

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支付；所

需經費來源如下： 

一、法務部編列預算。 

二、監所作業者之勞作金     

總額提撥部分金額。 

三、犯罪行為人因犯罪所  得或

其財產經依法沒收變賣者。 

四、犯罪行為人因宣告緩刑、緩

起訴處分或協商判決而應支付

一定之金額總額提撥部分金額。 

五、其他收入。 

第四條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

亡者之遺屬或受重傷者，得申請

犯罪被害補償金。 

  前項犯罪被害補償金，由地

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支付；所

需經費來源如下： 

一、法務部編列預算。 

二、監所作業者之勞作金總額提

撥部分金額。 

三、犯罪行為人因犯罪所得或其

財產經依法沒收變賣者。 

為配合增訂性侵害犯罪行為之

被害人為補償對象，爰修正第

一項。 

增訂第二項第四款。明定犯罪

行為人因宣告緩刑、緩起訴處

分或協商判決而應支付一定之

金額，就其總額得提撥部分金

額作為犯罪被害補償金，以增

加經費來源。 

為使犯罪被害補償金之經費來

源更具彈性，爰修正第二項增

列第五款。 

第四條之一  法務部為加強推

動犯罪被害保護相關工作，得設

犯罪被害人保護基金。 

 一、本條新增。 

二、鑑於犯罪被害人補償及其

他保護措施受理件數逐年提

升，為免爾後政府所編列公務

預算發生不足，並得適時調

節，爰參照家庭暴力防治法第

六條、法律扶助法第六條規

定，增訂法務部得設置犯罪被

害人保護基金之法源依據，並

於爾後視業務實際需要、基金

來源之籌措及未來國際趨勢

等，再行規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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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犯罪被害補償金之種

類及支付對象如下： 

一、遺屬補償金：支付因    犯

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二、重傷補償金：支付因犯罪行

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三、性侵害補償金：支付因性侵

害犯罪行為而被害者。 

前項補償金應一次支付，但得因

申請人之申請分期支付。 

第五條  犯罪被害補償金之  

種類及支付對象如下： 

一、遺屬補償金：支付因犯罪行

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二、重傷補償金：支付因犯罪行

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前項補償金應一次支 付，但得

因申請人之申請分期支付。 

一、配合增訂性侵害犯罪行為

之被害人為補償對象，爰修正

第一項增列第三款「性侵害補

償金」並明定其支付對象。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七條  被害人因重傷或受性

侵害，無法申請重傷或性侵害補

償金時，得委任代理人代為申

請。被害人無法委任代理人者，

得由其最近親屬、戶籍所在地之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或財團

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代為

申請。 

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

害人如係未成年、受監護宣告或

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其法定代理

人或輔助人為加害人時，被害人

之最近親屬、戶籍所在地之各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

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得代為申

請。 

 

第七條  被害人因重傷無法申

請重傷補償金時，得由前條第一

項所列之親屬依序代為申請。   

依現行條文規定，犯罪被害人

申請重傷補償金，以本人申請

為原則，例外僅限於本人因重

傷致無法申請時，始得由第六

條所列親屬依序代為申請。考

量現行規定過於嚴苛，及為免

性侵害被害人於親自申請性侵

害補償金時二度傷害，爰修正

申請重傷或性侵害補償金，仍

以本人申請為原則，惟被害人

無法申請時得委任代理人代為

申請。又被害人無法（如無意

識能力）委任代理人時，則得

由其最近親屬、戶籍所在地之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

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介

入代為申請，以保障其權益，

並列為第一項。 

二、被害人如係未成年人、受

監護宣告（九十八年十一月二

十二日以前受禁治產宣告）或

受輔助宣告之人，而其法定代

理人或輔助人為犯罪行為之加

害人時，無論對受重傷或性侵

害犯罪行為之被害人而言，已

不可能再期待家庭支持保護之

功能，為保護渠等權益，爰增

列第二項規定，使未成年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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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親屬、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

協會得適時主動介入，代本人

為申請。 

第九條  補償之項目及其最高

金額如下： 

一、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療

費，最高金額不得逾新臺幣四十

萬元。 

二、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

費，最高金額不得逾新臺幣三十

萬元。 

三、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履行之

法定扶養義務，最高金額不得逾

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受重傷或性侵害犯罪行為之

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之勞動能

力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最高金

額不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 

五、精神慰撫金，最高金額不得

逾新臺幣四十萬元。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

屬，得申請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及第五款所定補償金；因犯罪行

為被害而受重傷者或性侵害犯

罪行為而被害者，得申請前項第

一款、第四款及第五款所定補償

金。 

  得申請補償金之遺屬有數

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

其補償數額於第一項各款所定

金額內酌定之。 

  申請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

補償金之遺屬如係未成年人於

其成年前、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

宣告之人於撤銷宣告前，其補償

金額得委交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信託管理，分期或以其孳息按

第九條  補償之項目及其最高

金額如下： 

一、因被害人受傷所支出之醫療

費，最高金額不得逾新臺幣四十

萬元。 

二、因被害人死亡所支出之殯葬

費，最高金額不得逾新臺幣三十

萬元。 

三、因被害人死亡致無法履行之

法定扶養義務，最高金額不得逾

新臺幣一百萬元。 

四、受重傷被害人所喪失或減少

之勞動能力或增加之生活上需

要，最高金額不得逾新臺幣一百

萬元。 

    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亡者

之遺屬，得申請前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所定補償金；因犯罪行為被

害而受重傷者，得申請前項第一

款及第四款所定補償金。 

  得申請補償金之遺屬有數

人時，每一遺屬均得分別申請，

其補償數額於各款所定金額內

酌定之。 

  申請第一項第三款補償金

之遺屬如係未成年人，於其成年

前，其補償金額得委交犯罪被害

人保護機構信託管理，分期或以

其孳息按月支付之。 

一、為因應將性侵害犯罪行為

被害人納入補償對象，爰於第

一項第四款增列「或性侵害犯

罪行為」之規定。 

二、對於因犯罪行為致被害人

死亡或受重傷或因性侵害犯罪

之被害人，其遺屬或本人除肉

體之傷害外，心靈亦遭受極大

之痛苦，爰於第一項增列第五

款將慰撫金列為補償項目並明

定及其最高金額。 

三、配合精神慰撫金增列為補

償項目，爰修正第二項，使因

犯罪行為死亡之被害人遺屬、

受重傷者或性侵害犯罪行為之

被害人皆可依規定申請。另鑑

於實務上認為性侵害被害人受

到性侵害後會有創傷後壓力症

候群，短時間無法工作，致喪

失或減少之勞動能力或增加之

生活上需要，並於後段增訂因

性侵害犯罪行為之被害人，得

申請所喪失或減少之勞動能力

或增加之生活上需要之規定，

俾周全照顧。 

四、第三項酌作文字修正。 

五、為保護受監護宣告（九十

八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以前受禁

治產宣告）、輔助宣告人之利

益，在撤銷宣告之前，其補償

金額得委交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信託管理，分期或以其孳息

按月支付之，爰修正第四項規

定。又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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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支付之。申請第一項補償金之

性侵害犯罪行為被害人如係未

成年人、受監護宣告或受輔助宣

告之人，而其法定代理人或輔助

人為加害人時，亦同。 

如係未成年人或受監護宣告

（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二日以

前受禁治產宣告）、輔助宣告之

人，於其法定代理人為加害人

時，為保障其等之利益，其犯

罪被害補償金亦得委交犯罪被

害人保護機構信託管理，爰並

增訂後段規定。 

第二十九條  為協助重建被害

人或其遺屬生活，法務部應會同

內政部成立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為財

團法人，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

登記前應經法務部許可；其組織

及監督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經費

之來源如下： 

一、法務部、內政部編列預算。 

二、私人或團體捐贈。 

三、犯罪行為人因宣告緩刑、緩

起訴處分或協商判決應支付犯

罪被害人保護機構之金額總額

提撥部分金額。 

第二十九條  為協助重建被害

人或其遺屬生活，法務部應會同

內政部成立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為財

團法人，受法務部之指揮監督；

登記前應經法務部許可；其組織

及監督辦法，由法務部定之。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經費

之來源如下： 

一、法務部、內政部編列預算。

二、私人或團體捐贈。 

一、現行經費來源係由法務

部、內政部編列預算或捐贈收

入，本已不敷所需，為因應本

法擴大保護對象，需增加經費

來源，爰增訂第三項第三款，

明定犯罪行為人因緩起訴處分

或協商判決而應支付犯罪被害

人保護機構之金額，就其總額

應提撥部分金額，以為經費來

源。 

二、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三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第四

百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四款

之規定，緩起訴處分金及協商

判決金之支付對象包括：公

庫、公益團體或地方自治團

體。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即

法務部會同內政部補助成立之

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暨其分會，下稱該會及其分會）

係前述之公益團體，在政府預

算編列及捐贈收入短缺不敷使

用之情況，該會及其分會辦理

保護業務所需之經費，其中近

八成需申請緩起訴處分金及協

商判決金以為支應，惟現行實

務上，前揭申請所得經費，一

來並非固定來源，其次，在運

用方式及項目上常有諸多限

制，例如，緩起訴處分金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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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運用，應受法務部所頒「檢

察機關辦理緩起訴處分作業要

點」之規範，而該要點第三點

第九項第四款第四目明定緩起

訴處分金不得支應於公益團體

之固定成本費用 (諸如：人事

薪資、設備費用等) ；又緩起

訴處分金應由該會各地分會擬

具專案計畫向當地地方法院檢

察署申請，且審核通過支付之

款項，應依計畫目的而使用，

造成該筆經費無法由該會統籌

分配予各分會或因應業務推展

而為彈性運用，今本次修正後

大幅增加保護對象，為使該協

會有穩定之經費來源及便於統

籌管理，爰明定檢察官命犯罪

行為人依法支付之緩起訴處分

或協商判決金，如指定支付予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當地分

會）者，應提撥部分金額作為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構（財團法

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之經

費來源。 

第三十條  犯罪被害人保護機

構應辦理下列業務： 

一、緊急之生理、心理醫療及安

置之協助。 

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

助。 

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

求償等之協助。 

四、調查犯罪行為人或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 

五、安全保護之協助。 

六、生理、心理治療及生活重建

之協助。 

第三十條  犯罪被害人保護 機

構應視人力、物力及實際需要辦

理下列業務： 

一、緊急之生理、心理醫療及安

置之協助。 

二、偵查、審判中及審判後之協

助。 

三、申請補償、社會救助及民事

求償等之協助。 

四、調查犯罪行為人或依法應負

賠償責任人財產之協助。 

五、安全保護之協助。 

六、生理、心理治療及生活重建

一、保護機構成立初期提供服

務之對象範圍，限於人力、物

力之不足，爰為過渡性之規

定，施行以來，各界對於「視

人力、物力及實際需要辦理協

助事項」迭有批評，為周全照

顧因犯罪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或犯罪被害人，爰酌修現行條

文列為第一項。 

二、本條保護措施之適用對象

依修正條文第一條規定，範圍

僅限於「因犯罪行為被害而死

亡者之遺屬、受重傷者及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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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 

八、其他之協助。 

前項規定之保護措施除第三款

申請補償外，於下列之對象準用

之： 

一、家庭暴力或人口販運犯罪行

為未死亡或受重傷之被害人。 

二、兒童或少年為第一條以外之

犯罪行為之被害人。 

三、犯罪被害人為大陸地區、香

港、澳門或外國籍之配偶或勞

工。 

其他法律對前項保護對象，有相

同或較優保護措施規定者，應優

先適用。 

第三十三條之規定，於第二項第

三款之犯罪被害人，不適用之。 

之協助。 

七、被害人保護之宣導。 

八、其他之協助。 

害犯罪行為被害人」，惟隨著社

會之急速發展、跨國移民或工

作人口日漸增多，家庭暴力、

人口販運、危害兒童及少年生

存或身心發展而不在第一條規

範圍內之犯罪行為，及嚴重侵

害跨國(境)婚姻或在我國合法

從事勞務工作之外國人、大陸

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之

基本人權之犯罪行為，邇來迭

有所聞，引起社會大眾或國際

間之重視與關注。基於「保障

弱勢族群，以維人權」之ㄧ貫

刑事政策暨西元一九八九年十

一月二十日通過之兒童人權國

際公約宣示「國家應盡最大可

能確保兒童的生存與全面發

展，使其免受剝削、虐待或其

他不良影響…」之宗旨，復以

法務部前即督導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會將部分上開犯

罪行為之被害人列為本條保護

措施適用對象，以呼應各界期

待，爰增訂第二項規定，賦予

法源依據，擴大被害人保護措

施之實質效益。 

三、鑑於現行相關法律對於家

庭暴力、人口販運或危害兒童

及少年生存或身心發展之犯罪

已有規範，且設有專責機關及

人員辦理相關保護事宜，為周

全保護上開犯罪行為之被害

人，本法乃將其增列為保護措

施照顧對象，惟為避免政府資

源之重複及浪費，其他法律有

相同或較優保護規定者，應優

先適用其他法律，爰增訂第三

項規定。 

四、現行本法第三十三條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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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互惠原則，惟基於人權保

障無國界，特增訂第四項規

定，以免犯罪被害人為大陸地

區、香港、澳門或外國籍之配

偶或勞工之母國未將我國國民

列為保護對象或未有犯罪被害

人保護制度，致其等因適用平

等互惠原則而無法獲得保護，

以提升我國對境外移民或工作

者人權之保障。 

 


